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

实施条件：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个人处罚200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以下罚款

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2 名或者 2 名以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到场，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

现场检查，查明违法事实，制作《现场检查记录》

现场调查取证，确认违法事实，制作《询问笔录》及其他取证文书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现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

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行罚款

不当场收缴罚款的 当场收缴罚款的

当事人将罚款缴至银行

银行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依法给予100元以
下的罚款的；不当
场收缴事后难以
执行的

在边远、水上、交
通不便地区，当事
人向银行缴纳罚款
确有困难并提出的

执法人员应当自收
缴罚款之日起 2 日
内交至市应急局

在水上当场收缴的罚款，
应当自抵岸之日起2 日
内交至市应急局

5 日内报市应急局备案 市应急局应当在 2 日内将罚款缴至银行；

银行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流程图

市应急局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吊销有关许可证、没收较

大数额违法所得或者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

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5日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的

申请听证不符合条件的，市

应急局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

起 5日内书面告知，并说明

理由

申请听证符合条件的，市应急局应当自接

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受理

在举行听证会的 3 日前，制作《行政处

罚听证会公告》，依法不应公开的除外

在举行听证会的 7 日前，制作并向行政相

对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

听证记录人宣布听证纪律、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听
证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和记录人，询问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
份，询问行政相对人是否申请回避，宣布听证开始

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行政处罚依据以
及处罚建议

举行听证会

行政相对人就案件的事实、理由进行陈述和申辩，对调查
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可提出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听证参加人就案件的性质、情节及处罚建议进行辩论

听证参加人作最后陈述

听证会主持人应当自听证会结束之日
起 10 日内，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
证会报告书》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制作《听证笔录》经听证参加
人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当场签字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
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载明情况附卷

听证主持人将《听证会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一并报市应急局负责人审查（审核）



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进行复

核，制作《当事人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

制作《案件调查

处理呈批表》，履

行案件呈批程序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的，履

行听证程序（见听证流程）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拒不缴纳

罚款的，制作《缴纳罚款催告

书》以及《加处罚款决定书》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应

急局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立案

制作《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拟对违法行为作出重大行政处

罚决定的，制作《重大行政处

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提请

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

对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召开案审

委员会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制作

《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当事人可以在在法定期

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

制作《行政执法有关事项审批表》并向当事

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5日内，提出

陈述申辩申请的，收取当事人书面材料

或者制作《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

符合听证条件的，制作并向当事人

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调查取证

对确需立即查处的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可以先行调查取证，
并在 5 日内补办立案手续

制作并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延期

（分期）申请的，制作《延期

（分期）缴纳罚款审批表》

案件查处执行完

毕，制作《结案

审批表》

经审批批准同意的，制作并向

当事人下达《延期（分期）缴

纳罚款批准书》


